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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佳兆业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99 号中环中心 30 楼 

 

         香港投资者标识符制度及场外证券交易汇报制度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客户同意书 

 

本人/吾等明白并同意佳兆业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统称“佳兆业金融”）在提供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

所）上市或买卖的证券相关的服务，以及为了遵守不时生效的联交所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

会）的规则和规定，佳兆业金融可收集、储存、处理、使用、披露及转移与本人/吾等有关的个人资料（包

括本人/吾等的客户识别信息及券商客户编码）。在不限制以上的内容的前提下，佳兆业金融将被要求进行

以下工作当中包括: 

1. 根据不时生效的联交所及证监会规则和规定，向联交所及／或证监会披露及转移本人/吾等的个人资

料（包括客户识别信息及券商客户编码）;  

 

2. 允许联交所:(i)收集、储存、处理及使用本人/吾等的个人资料（包括客户识别信息及券商客户编

码），以便监察和监管市场及执行《联交所规则》；(ii)向香港相关监管机构和执 法机构（包括但

不限于证监会）披露及转移有关资料，以便他们就香港金融市场履行其法定职能；及(iii)为监察市

场目的而使用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及 

 

3. 允许证监会：(i)收集、储存、处理及使用本人/吾等的个人资料（包括客户识别信息及券商客户编

码），以便其履行法定职能，包括对香港金融市场的监管、监察及执法职能；及(ii)根据适用法例或

监管规定向香港相关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披露及转移有关资料。 

 

4. 向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结算」）提供券商客户编码以允许香港结算：(i)从联交所取得、

处理及储存允许披露及转移给香 港结算属于阁下的客户识别信息，及向发行人的股份过户登记处转

移阁下的客户识别信息，以便核实阁下未就相关股份认购进行 重复申请，以及便利首次公开招股抽

签及首次公开招股结算程序；及(ii)处理及储存阁下的客户识别信息，及向发行人、发行人的 股份

过户登记处、证监会、联交所及其他公开招股的有关各方转移阁下的客户识别信息，以便处理阁下对

有关股份认购的申请， 或为载于公开招股发行人的招股章程的任何其他目的。 

 

未能提供客户同意书所须承担的后果 

 

如未能向佳兆业金融提供个人资料或上述同意，可能意味着佳兆业金融不会或不能够再（视情况而定）执

行本人/吾等的交易指示或向本人/吾等提供证券相关服务，惟出售、转出或提取本人/吾等现有的证券持

仓（如有）除外。 

备注：本条文所述的“券商客户编码”及“客户识别信息”具有《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

则》第 5.6 段所界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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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号码  

账户名称(个人客户/联名客户/公司客户/信托客户) 

 

 

身份证件类型 (根据身分证明文件类别优先次序要求) 

(备注i)(仅可勾选一格) 

个人客户 

 □第一优先: 香港身份证 

 □第二优先: 国民身分证明文件 

 □第三优先: 护照 

  

公司客户 

□第一优先: 法律实体识别编码(备注ii)登记文件 

□第二优先: 公司注册证明书 

□第三优先: 商业登记证 

□第四优先: 其他同等文件  

            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 

  

信托客户的受托人 

 □第一优先: 香港身份证 或 □第一优先: 法律实体识别编 
           码(备注ii)登记文件 

 □第二优先: 国民身分证明文件        □第二优先: 公司注册证明书 

 □第三优先: 护照                    □第三优先: 商业登记证 

                                     □第四优先: 其他同等文件 

                                       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 
 联名账户下的所有客户 

 □第一优先: 香港身份证 

 □第二优先: 国民身分证明文件 
  □第三优先: 护照 

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全名(仅可勾选一格)  □ 无变化       □ 更新信息为(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颁发国家/地区日期(仅可勾选一格) 

 
 □ 无变化       □ 更新信息为(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件号码(仅可勾选一格) 

 

 □ 无变化       □ 更新信息为(请附上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i)如果在开户过程中并未提供根据证监会要求的身分证明文件类别优先次序的身份证明文件，请向我们提供
身份证明文件的副本。例如，对于持有香港身份证但在开户程序中未有提供此类文件的个人客户，阁下需要相应地

向我们提供以上客户识别信息和香港身份证副本。(ii) 法律实体识别编码是指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透过国际法律实
体实体识别编码体系给参与金融交易的实体机构编制的20位字符的独一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V.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d/mm/yyyy) 


